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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 州 省 水 利 厅 文 件
黔水监督〔2024〕13号

省水利厅关于开展 2024年
水利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的通知

省水投（集团）公司，各市（州）水务局，厅机关各处（室、局），

厅直属各单位，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关于开展 2024年全

国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的通知》（安委办〔2024〕3号）《水利部办

公厅关于开展 2024 年水利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的通知》（办监督

〔2024〕175号）《省安委办 省应急厅关于开展 2024年全省“安

全生产月”活动的通知》（黔安办〔2024〕7号）要求，结合我省

水利行业实际，现就开展第 23个全国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有关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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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

各地各单位要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

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采取座谈研讨、集中宣讲、专题辅导、

教育培训等形式，分级分类开展经常性、系统性宣传贯彻和主题

宣讲活动，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的精髓

要义，组织观看“安全生产月”主题宣传片、《安全生产 责任在肩》

警示教育片、事故警示教育片、典型案例分析片和“全民安全公

开课”等，牢固树立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红线意识，

进一步提升水利从业人员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,为全省水网建

设三年攻坚行动及增发国债项目顺利实施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。

二、组织开展畅通生命通道宣传、排练和演练

各地各单位要聚焦“畅通生命通道”这一主要内容，组织开展

宣传、排练和演练。充分利用海报、横幅、动漫、短视频、广播

等多元化形式，讲解生命通道标识的含义和识别方法、保持畅通

的必要性和法律责任，通过各类新媒体平台等多样化载体广泛传

播，扩大“畅通生命通道”的宣传面、影响力。聚焦疏散逃生避险

意识能力提升，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应急疏散演练、应急避险逃生

知识培训等活动，宣传应急疏散知识与技能。各地各单位要结合

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等工作，组织开展“畅通生命通道”

专项排查整治，充分运用举报奖励机制，鼓励广大群众积极举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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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边，特别是涉及工程安全、防洪安全、放水安全、人员密集场

所的安全隐患，争做公共安全的吹哨人。

三、组织开展水利安全生产风险管控“六项机制”主题宣传

省水利厅组织厅直属各单位、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、各类水

利生产经营单位的干部和职工参加水利部开展的水利安全生产

风险管控“六项机制”网络答题活动。各地各单位要组织管辖范围

内水利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形式多样的宣教活动，水利生产经营单

位主要负责人要组织开展“安全生产大家谈”“班前会”“以案普

法”等活动，通过领导干部带头讲、专家学者深入讲、一线工作

者互动讲，营造安全生产人人有责、安全生产从我做起的良好氛

围。

四、组织参加“安全宣传咨询日”活动

各地各单位要组织干部职工积极参加水利部在 6月 16日举

办的水利安全生产公益视频培训，认真学习贯彻水利安全生产风

险管控“六项机制”和水利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。

要结合实际组织参加“安全宣传咨询日”活动，围绕“人人讲安全、

个个会应急——畅通生命通道”活动主题，举行安全倡议、安全

宣誓、安全展览、安全知识科普等活动，面向公众普及安全知识，

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，营造社会关注、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。

五、持续推进安全宣传“五进”工作

各地各单位要持续推进安全宣传“五进”工作，结合水利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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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开展安全宣传进工厂、进站所、进机关、进单位、进基层等

工作，深入宣传贯彻水利行业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，组织

学好用好水利工程生产安全事故重大隐患判定标准，针对水利工

程建设、水利工程运行、水文监测、水利勘测设计、水利科学实

验等重点领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，不断提升安全风险防范能

力。

各地各单位要积极组织干部职工、企业员工、社会公众参加

“畅通生命通道”系列疏散逃生演练、“避险逃生训练营”短视频新

媒体展播、“危险时刻之生命英雄”应急科普趣学、网络制式答题

等全国性活动。

六、扎实开展水利行业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

各地各单位要积极组织参加水利部举办的“一把手”谈安全

生产、“六项机制”网络答题、水利安全生产公益讲座、水安将军

知识竞赛、水利安全生产短视频征集等具有水利特色的“安全生

产月”活动，充分发动“五进”人员优势，力争取得更好成绩，省

水利厅将在活动结束后对获奖及成绩优异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

扬激励。（活动方案见附件 2）

省水投（集团）公司、厅直属各单位、各市（州）水务局要

结合工作实际，切实加强对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的组织领导，认真

组织干部职工和管辖范围内水利生产经营单位积极参与“安全生

产月”各项活动，充分借助主流媒体、行业媒体及新媒体加大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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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力度，形成宣传热潮，营造良好安全生产氛围。省水利厅将在

门户网站、水美贵州公众号等对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进行宣传。请

于 6月 3日前报送 1名联络员（见附件 3），6月 28日前报送活

动总结。

附件：1.水利部、省安委办 2024年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通知

2.贵州省水利行业 2024年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方案

3.活动联络员推荐表

贵州省水利厅

2024年 5月 30日

（联系人：王志；电话：0851-85933713；邮箱：122199174@qq.com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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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 送：水利部监督司，省安委办、省应急厅，省水利工程协会。

贵州省水利厅办公室 2024年 5月 30日印发


